
 

第八部分  采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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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  则 

投标方应遵守项目的标准规范和本文件的要求。投标方应对所报价的技术与设计、设备和材料的

供货以及施工安装等承担全部责任。 

1、投标要求 

1.1  投标人在准备投标书时，务必在所提供的商品的技术规格文件中，标明型号、商标名称、目录号。 

1.2  投标人提供的货物的技术规格，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如与招标文件的技术规格有偏差，应提

供技术规格偏差的量值或说明（偏离表）。如投标人有意隐瞒对规格要求的偏差或在开标后提出新

的偏差，买方有权扣留其投标保证金或/并拒绝其投标。 

1.3  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样本，必须是“原件”而非复印件，图表、简图、电路图以及印刷电路板图等

都应清晰易读。买方有权不付任何附加费用复制这些资料以供参考。 

2、评标标准 

2.1  除招标文件中指定的附件和专用工具外，投标人应提供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全

套标准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人在投标书中需列出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数量和单价的清单，

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报价的总值需计入投标价中。 

2.2  对于标书技术规范中已列出的作为查询选件的附件、零配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书中应列

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买方参考。投标人也可推荐买方没有要求的附件或专用工具作为选件，

并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买方参考。选件价格不计入评标价中。选件一旦为用户接受，其费

用将加入合同价中。 

2.3  为便于用户进行接收仪器的准备工作，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 60天内向用户提供一套完整的使用

说明书、操作手册、维修及安装说明等文件。另一套完整上述资料应在交货时随货包装提供给用

户，这些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 

2.4  关于设备的安装调试，如果有必要的安装准备条件，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向买方提出详

细的要求或计划。安装调试的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并应单独列出，供评标使用。 

2.5  制造厂家提供的培训指的是涉及货物的基本原理、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有关内容的培训。培训

教员的培训费、旅费、食宿费等费用和培训场地费及培训资料费均应由卖方支付。 

2.6  在评标过程中，买方有权向投标人索取任何与评标有关的资料，投标人务必在接到此类要求后，

在规定时间内予以答复。对于无答复的投标人，买方有权拒绝其投标。 

3、本技术规格书中标注“★”号的为关键技术参数，对这些关键技术参数的任何负偏离将导致废标。 

4、如在具体技术规格中有本总则不一致之处，以具体技术规格中的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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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要求 

1 用途 

本系统为一套集成的波长在 5～115 nm 极紫外波段的材料透射和反射光谱测试系统，

极紫外光谱表征系统系统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设备，由这一波段的光源、光栅单色仪、样

品架、光电传感器等部分组成。由于空气对这一波段紫外光的强烈吸收，上述光源、光栅

单色仪、样品及样品架、探测器等部分均需要置于真空环境中，并实现以下功能：样品的

反射光谱、透射光谱，由此可进一步计算样品的透射率、反射率、吸收率等参数。 

由于极紫外光极易被空气吸收的特性，无法通过传统紫外或可见光光谱仪检测，需依

赖特殊设计的 EUV 光谱表征系统（如使用掠入射光栅、背照式 CCD 探测器、真空系统设

计等）。极紫外光谱表征系统主要用于极紫外波段（波长 5-115 nm）的光谱分析、光源性

能测试及优化。 

2 系统构成与使用环境 

2.1 ★系统构成(本条只需提供应答) 

极紫外光谱表征系统核心模块由极紫外可调单色光源、真空单色仪、真空样品腔室（含

高灵敏度探测器、多维位移台等）、真空高灵敏度光电传感器与数据处理模块和极紫外光

源光谱表征模块组成。 

2.2 使用环境 

(1)220V(±10%)/50Hz。 

(2)工作环境温度：23℃+2℃。 

(3)湿度：60%以下。 

3 技术要求 

3.1 总体功能要求 

实现材料的透射率、反射率或吸收率光谱图，极紫外光谱范围：5-115nm，并可以监

控 5-20nm 发射光谱。直接生成透过率/反射率-波长图谱，吸收率-波长图谱。 

3.1.1 极紫外光谱范围：5-115nm 

3.1.2 5-20 nm 光源监测光谱仪分辨率 0.1 nm@25μm 狭缝 

3.1.3 5-20nm 透反吸光谱分辨率：0.1nm@25μm 狭缝 

3.1.4 20-115nm 透反吸光谱分辨率：1nm@25μm 狭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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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技术指标要求 

3.2.1 EUV 可调单色光源 

 3.2.1.1 光源部分 

★(1) 软 X 射线灯，光谱范围 5-20 nm 

(2) DN40CF：手动阀门 

★(3) 光源功率：≥30W 

# (4) 含能量优化器 

 3.2.1.2 光源对应真空极紫外光谱仪 

(1) 光学结构：平场光谱仪 

★(2) 光谱范围：5-20nm 

(3) 平场光谱仪，光栅参数如下指标： 

    光栅：高于 1200g/mm，分离角 165 度， 

 (4) 光谱分辨率: 0.1nm@25μm 狭缝，镀铂 

(5) 真空度：≤ 5×10-6Torr 

3.2.2 VUV 可调单色光源 

 3.2.2.1 光源部分 

★(1) 光谱范围：20-115nm 

# (2) 含能量优化器 

 3.2.2.2 光源对应真空极紫外光谱仪 

(1) 光学结构：平场光谱仪 

★(2) 光谱范围：20-115nm 

(3) 平场光谱仪，光栅参数如下指标： 

光栅：高于 300g/mm，分离角 142 度， 

(4) 光谱分辨率: 1nm@25μm 狭缝，镀铂 

(5) 真空度：≤ 5×10-6Torr 

3.2.3 真空极紫外 5-115nm 透过反射测量腔室 

(1) 样品室，要求定制化设计，内置移动台，实现样品测试的空间移动。 

(2) 双独立真空系统，真空度≤ 5×10-6 Torr 

(3) 含计算机，内置数据采集软件，光源控制软件，透反吸计算软件等。 

(4) X、Y、Z、θ、φ 五维调节样品台：多维度位移台精准控制样品姿态，包括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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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Z、θ、φ 五维调节结构，确保样品精确进入光路，满足透/反射测试需求；角度调节

机构：支持 0-90°入射/反射角调节（关键用于反射率测试） 

(5) 搭测量腔室配真空 PMT 探测器：真空 PMT 探测器位于真空旋转/位移台上，尽

可能靠近样品后表面，使用腔内探测器。含真空互联的安全互锁 

3.2.4 EUV 光源表征光谱仪，针对光源监控 

★(1) 光栅：不低于 1200 g/mm，5-20 nm 

# (2) 分辨率：0.1nm@25μm 狭缝 

(3) 凹面光栅，固定入射角为 87° 

(4) 相机最低制冷温度：-80℃ 

# (5) 有效像素：不低于 1024*255 

(6) 像素尺寸：不低于 13.5*13.5um 

(7) 相机线性度：大于等于 99% 

4 设备设计方案论述 

     集成了在 5～115 nm 极紫外波段的材料透射和反射光谱测试系统的设计方案论述,应

包括系统的组合结构说明,技术方案说明,透射与反射测量实现设计以及设计示图等. 

5 安装与调试 

 设备运至买方现场后，卖方负责对设备进行安装和调试。安装和调试过程中需要的专

用器具由卖方负责，买方负责相应的现场协调等方面的协调配合工作。安装与调试所产生

费用由卖方承担。 

6 设备验收 

按照双方签订的《技术协议》要求验收，厂家必须提供出厂合格证及出厂测试报告。

设备验收在用户现场进行，验收内容包括货物数量（按出厂清单）、外观质量、规格参数、

设备精度、附件和技术文件资料等内容。设备各项技术指标满足双方技术协议后，双方在

最终验收备忘录签字。 

7 培训 

卖方免费提供培训，培训在买方现场进行。卖方负责对 2－4 名设备使用人员进行设

备调试与技术培训，培训内容为设备使用、设备测试及保养等。（包括软硬件安装；使用环

境及注意事项等基本知识培训；软硬件基本应用培训；硬件日常维护保养知识；提供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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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书，培训指南（光碟及电子文档）各 3 份。） 

8 质保期 

★8.1 质保期为设备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 12 个月。 

8.2 系统验收后，卖方应提供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12 个月所需的备件及耗材，所需费用单独

报价并计入总价。并提供所有设备五年内所需的易损备品备件清单（不计入投标总价）。 

8.3 安装、调试、验收、培训及保修期内技术服务期间发生的交通、食宿等活动的费用由

卖方自行负责。 

8.4 卖方应在投标书中声明其售后服务承诺，说明其售后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和能力，售

后服务不得违背其服务方式和承诺。 

8.5 标准质保期内卖方负责免费维修设备和单程返回运输费。 

8.6 设备需要返厂时，买方负责使用原包装或自己包装箱把设备返回卖方。 

8.7 卖方正常应在 7 个工作日内完成维修服务。 

9 技术资料 

项目研制完成后，交付的主要技术资料文件如下: 

a．外购设备清单及其性能参数报告； 

b. 出厂合格证； 

c. 产品使用说明书； 

d. 装箱清单； 

10 技术服务 

10.1 在保修期内，用户确认故障后，卖方工程师应在 24 小时内响应，如需要 48 小时内到

达用户现场。 

10.2 相关软件在保修期内免费升级和维护。但如果由于软件升级导致的硬件必须更新时，

硬件费用由买方负担，但卖方必需提前以书面形式说明。 

10.3 保修期外若需软件或硬件升级，卖方应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 

10.4 卖方有义务在设备整个使用寿命周期内提供优质的服务并提供终身保修和长期的免

费咨询服务。 

10.5 卖方负责对提供的源程序及原理图进行免费培训服务。 

10.6 卖方负责对提供的源程序及原理图进行免费演示服务。 

11 交货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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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生效后 14 个月 

12★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由甲方分期 （一次、分期或提成）支付乙方。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1) 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买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40%； 

2) 方案评审后支付合同总额 20%； 

3) 货到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额的 30%； 

4) 质量保证期满后，无质量问题支付合同总额的 10%。 

 

 


